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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Disclosure

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配股保荐总结报告书

一、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承诺

１

、保荐总结报告书和证明文件及其相关资料的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保荐机构及

保荐代表人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２

、本机构及本人自愿接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对保荐总结报告书相关事项

进行的任何质询和调查。

３

、本机构及本人自愿接受依据中国证监会《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

称“上交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的有关规定采取的监管措施。

二、保荐机构基本情况

保荐机构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四川省成都市东城根上街

９５

号

主要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芳甸路

１０８８

号紫竹国际大厦

２３

楼

法定代表人 冉云

联系人 王卫东

保荐代表人 刘昊拓

、

马晓彬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６８８２６８０１

三、上市公司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

新疆青松建材化工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

６００４２５

注册资本

：

６８９

，

３９５

，

０４３

元

注册地址

：

新疆阿克苏林园

主要办公地址

：

新疆阿克苏林园

法定代表人

：

甘军

控股股东 阿拉尔统众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实际控制人

：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一师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联系人

：

尹华军

、

熊学华

联系电话

：

０９９７－２８１３７９３

本次证券发行类型

：

向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０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青松建化全

体股东按每

１０

股配

３

股的比例配售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本次证券发行时间

：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０

日

－８

月

３１

日

本次证券上市时间

：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６

日

本次证券上市地点

：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一）历史沿革

１

、青松建化改制设立及上市情况

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系经

２０００

年

９

月

２２

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新政函［

２０００

］

１９３

号”《关于同意设立新疆青松建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批准，以发起设立的方式，由主发起人新疆阿克

苏青松建材化工总厂以其所属水泥厂、磷肥厂、烧碱厂、塑化厂、机械厂、运输公司、建筑公司、供应公司、电站、供

电所的全部资产和管理机构中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经营性资产以资产评估确认后的净资产折为

１２

，

１８６．０８

万股，

其它四家发起人以现金出资折为

３０６．６７

万股设立。 立信对青松建化设立时的股东出资情况进行了验证，并出具

了“信长会师报字（

２０００

）第

２０４３８

号”《验资报告》。青松建化于

２０００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工商行政管

理局办理了工商注册登记，注册资本为

１２

，

４９２．７５

万元。

青松建化设立时公司名称为新疆青松建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经

２００４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通过，青松建化

公司名称于

２００５

年

５

月

２３

日变更为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

９

日，青松建化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行字［

２００３

］

７４

号文批准，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

６

，

０００

万股。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

２４

日，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上字［

２００３

］

８５

号文批准，青松建化首次公开发行

的

６

，

０００

万股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发行完成后，立信出具“信长会师报字（

２００３

）第

２１５１７

号”《验资

报告》进行了验证。 本次发行后，青松建化股本总额增加为

１８

，

４９２．７５

万股，其中未上市流通股

１２

，

４９２．７５

万股，占

６７．５５％

；流通股

６

，

０００

万股，占

３２．４５％

；控股股东建化总厂持有

１２

，

１８６．０８

万股，占股份总数的

６５．９０％

。

２

、上市后历次股本变动情况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

５

日，青松建化实施股权分置改革，流通股股东每持有

１０

股流通股获得非流通股股东支付的

３．５

股

股份对价。 方案实施后，青松建化股份总数不变，股权结构发生变化，其中，有限售条件股份为

１０３

，

９２７

，

５００

股，

占股份总数的

５６．２０％

，无限售条件股份为

８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股份总数的

４３．８０％

。 控股股东建化总厂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为

１０１

，

１５２

，

１８１

股，占股份总数的

５４．７０％

。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８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行字［

２００７

］

３６３

号文核准，青松建化以网上、网下定价

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在境内公开发行

６

，

１００

万股，发行价

１１．６３

元

／

股，并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在上交所上市交易。本次

公开发行后，青松建化总股本增加为

２４５

，

９２７

，

５００

股，其中控股股东建化总厂持有

１０１

，

１５２

，

１８１

股，占总股本的

４１．１３％

。本次公开发行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６７６

，

２９５

，

１００

元。本次增发经立信“信会师报字（

２００７

）第

１１９１５

号”《验资报告》验证。

经

２００７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青松建化实施以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股本

２４５

，

９２７

，

５００

股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的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 本次转增后青松建化总股本增加为

３６８

，

８９１

，

２５０

股，

其中控股股东建化总厂持有

１５１

，

７２８

，

２７１

股，占总股本的

４１．１３％

。 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方案的实施经立信“信会

师报字（

２００８

）第

１１８２６

号”《验资报告》验证。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７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０８５

号文核准，青松建化以刊登配股说明书

及发行公告前一交易日（即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７

日）总股本

３６８

，

８９１

，

２５０

股为基数，每

１０

股配

３

股，配股价格为

６．４０

元

／

股，

总计实际配股数量为

１０９

，

８０３

，

７９３

股。 本次配股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６７６

，

４２９

，

９３６．０９

元。 本次配股

后， 青松建化总股本增加为

４７８

，

６９５

，

０４３

股， 其中控股股东统众国资公司持有

１９７

，

６８３

，

７９４

股， 占总股本的

４１．３０％

。 本次配股经立信“信会师报字（

２０１０

）第

１１８９７

号”《验资报告》验证。

经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和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２

］

１２４

号文核

准， 青松建化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以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向

６

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２１

，

０７０

万股，

发行价格为每股

１３．５３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２

，

８５０

，

７７１

，

０００．００

元，扣除发行费用

６１

，

６１３

，

９２５．２４

元后，实际募集资

金净额为

２

，

７８９

，

１５７

，

０７４．７６

元。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募集资金经立信“信会师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１１３４３１

号”《验资报告》

验证。

３

、青松建化上市以来重大股权变动情况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２２

日，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关于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

东所持股份划转等有关问题的批复》（国资产权［

２００７

］

８９９

号），同意建化总厂将其持有的青松建化

１０１

，

１５２

，

１８１

股股份以及农一师电力公司向建化总厂偿还股权分置改革中代为支付对价的

２２４

，

１２４

股股份 （共计

１０１

，

３７６

，

３０５

股，占青松建化总股本比例为

４１．２２％

）划转给阿拉尔塔河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阿拉尔塔河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是农一师国资委下属的国有独资公司，在农一师国资委授权范围内履行农一师国有资产管理职能。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６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证监许可［

２００８

］

７７２

号《关于核准阿拉尔塔河投资有限责任公

司公告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并豁免其要约收购义务的批复》，核准阿拉尔塔河投

资有限责任公司公告青松建化收购报告书并豁免其要约收购义务。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在此次股权划转执行前，青松建化实施了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派现

１．２０

元（含税）的利润分配方案，青

松建化总股本增加至

３６８

，

８９１

，

２５０

股， 其中待划转给阿拉尔塔河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份增加至

１５２

，

０６４

，

４５７

股。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２

日，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过户登记确认书确认，本次股权划转完成，

青松建化总股本为

３６８

，

８９１

，

２５０

股，其中，阿拉尔塔河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直接持有

１５２

，

０６４

，

４５７

股，占总股本的

４１．２２％

，为青松建化控股股东；阿拉尔塔河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全资子公司农一师电力公司持有

１

，

６６３

，

７６４

股，占

总股本的

０．４５％

。 股权划转前后，农一师国资委作为青松建化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经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１０

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一师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师国资发［

２００９

］

６

号文”批准，新疆

阿克苏青松建材化工总厂更名为阿克苏塔河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股份性质 股份数量

（

股

）

所占比例

（

％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２１０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３０．５６

国有法人持股

１３３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１９．４１

其他内资持股

７６

，

９００

，

０００ １１．１５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４７８

，

６９５

，

０４３ ６９．４４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７８

，

６９５

，

０４３ ６９．４４

合计

６８９

，

３９５

，

０４３ １００．００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股份性质

１

阿拉尔统众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１８０

，

６８３

，

８２３．００ ２６．２１％

流通

Ａ

股

２

安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８

，

４１３

，

４７３．００ １５．７３％

流通

Ａ

股

，

流通受限股份

３

中新建招商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３６

，

９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３５％

流通受限股份

４

芜湖海螺水泥有限公司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３５％

流通受限股份

５

新疆阿拉尔水利水电工程总公司

２１

，

０８１

，

５２６．００ ３．０６％

流通

Ａ

股

，

流通受限股份

６

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４５％

流通受限股份

７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９

，

２１０

，

０６４．００ １．３４％

流通

Ａ

股

，

流通受限股份

８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广发行业领先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６

，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９０％

流通

Ａ

股

９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红

－

０１９Ｌ－ＦＨ００２

沪

４

，

９９９

，

８０３．００ ０．７３％

流通

Ａ

股

１０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银华成长先锋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４

，

５０７

，

６８７．００ ０．６５％

流通

Ａ

股

（二）业务概况

１

、经营范围与主营业务

公司经营范围：水泥、磷肥、硫酸的生产经营；汽车运输；汽车维修（仅限所属分支机构经营）；汽油、柴油零

售（仅限分支机构经营）；硫酸钾、复合肥、电池酸、重晶石粉、盐酸制造销售；预应力多孔板、加气砼砌块、水泥预

制构件、石灰粉、石料、建筑涂料制造销售；水泥熟料的生产、销售；润滑油、汽车零配件销售、洗车服务；钢材、化

工产品、建材材料、五金、交电、机电设备和日用百货购销；铸造件、通用零部件、机械设备安装；电力的生产经营

（含工业纯低温余热发电）；场地租赁；自营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

商品和技术除外）。

主营业务：水泥、水泥制品、化工产品的生产与销售。

２

、公司主要产品与所属行业

（

１

）主要产品及执行标准

产品种类 主要产品规格 执行标准

水泥

通用水泥

５２．５

普通水泥

ＧＢ１７５－２００７

４２．５

普通水泥

ＧＢ１７５－２００７

３２．５

级复合硅酸盐水泥

ＧＢ１７５－２００７

特种水泥

Ｇ

、

Ｈ

、

Ｄ

（

ＨＳＲ

）

级油井水泥

ＧＢ１０２３８－２００５

低碱无收缩

ＨＳＲ Ｃ

水泥

ＧＢ１０２３８－２００５

中热硅酸盐水泥

４２．５ ＧＢ２００－２００３

高抗硫酸盐硅酸盐水泥

ＧＢ７４８－２００５

道路硅酸盐

４２．５ ＧＢ１３６９３－２００５

水泥制品

加气混凝土砌块

ＧＢ１１９６８－２００６

商品混凝土

ＧＢ ／ Ｔ１４９０２－２００３

化工产品

硫酸

ＧＢ ／ Ｔ５３４－２００２

普通过磷酸钙

ＧＢ２０４１３－２００６

硫酸钾

ＧＢ２０４０６－２００６

（

２

）所属行业

青松建化主要从事水泥、水泥制品、化工产品的生产与销售业务，属于建材行业中水泥子行业。

（三）最近三年的主要财务数据

１．

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各年年报合并报表口径）

单位：元

项 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计

１１

，

２３８

，

４０９

，

８１９．５８ ５

，

９５０

，

７６９

，

７６８．９４ ４

，

４４３

，

８０３

，

４７３．６６

负债合计

５

，

５９１

，

７０１

，

３６７．０６ ２

，

９３１

，

９４７

，

２５９．９２ １

，

８０８

，

６１２

，

４７４．０４

股东权益合计

５

，

６４６

，

７０８

，

４５２．５２ ３

，

０１８

，

８２２

，

５０９．０２ ２

，

６３５

，

１９０

，

９９９．６２

其中

：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

益合计

５

，

３５０

，

３６３

，

６４１．１２ ２

，

６９４

，

２５２

，

１７８．２６ ２

，

４１７

，

６０５

，

９２７．０２

２．

利润表主要数据（各年年报合并报表口径）

单位：元

项 目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营业收入

２

，

３００

，

５３５

，

２６１．９０ ２

，

２１９

，

８７４

，

０３８．０６ １

，

７５３

，

９５６

，

９３８．５１

营业利润

５４

，

８８３

，

７６４．５９ ４５３

，

９０７

，

１５４．５８ ２６３

，

０６７

，

４４６．０８

利润总额

１３２

，

０５０

，

９２６．２０ ５７６

，

５５８

，

９００．６１ ３６５

，

２７８

，

４７４．８９

净利润

１１０

，

２１７

，

１３４．０２ ４９３

，

９６３

，

３８７．３１ ３１８

，

５６０

，

５７３．０９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

１００

，

１５０

，

５１３．００ ４６５

，

１６３

，

８８０．３５ ３０４

，

８０９

，

９９３．１０

３．

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各年年报合并报表口径）

单位：元

项 目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５６３

，

０７３

，

７３０．９４ ５８６

，

９８７

，

７８４．２３ ５１４

，

３２３

，

６３８．８４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１

，

７４７

，

６０１

，

７０６．９６ －１

，

７５７

，

３００

，

５１０．４６ －８５６

，

０５７

，

３１６．２８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５

，

１３９

，

０８８

，

１４９．８０ ７０８

，

１４２

，

９４６．７８ ９１７

，

６４４

，

７２２．５２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２

，

８２８

，

４１２

，

７１１．９０ －４６２

，

１７２

，

２８８．６６ ５７５

，

７１８

，

３０３．７６

四、保荐工作概述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规定，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证券”）和国金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金证券”）对青松建化本次配股的保荐工作开始于

２０１０

年，结束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０

日。

青松建化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华泰联合证券签署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与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

２００９

年度配股保荐协议》，约定由华泰联合证券担任青松建化

２０１０

年度配股保荐机构。 该次配股

发行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完成，保荐期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 因青松建化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向特定

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青松建化与国金证券签署了《关于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保荐协议》，由国金证券担任青松建化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 根

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第四十五条之规定，青松建化因再次申请发行

证券另行聘请保荐机构，故青松建化与华泰联合证券终止了原签署的配股保荐协议，由国金证券完成剩余持续

督导期限内的保荐工作。

青松建化本次配股募集资金项目使用完毕后节余资金

３８６

万元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０

日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第十三条之规定，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至此，本次配股募集资金全部使用完毕。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之规定，本次配股的持续督导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０

日结束。

整个保荐工作期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推荐上市阶段，由华泰联合证券负责保荐工作，自

２００９

年

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青松建化本次配股发行完成；第二阶段为持续督导阶段，即为青松建化本次配股发行当年剩余时

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０－１２

月）及

２０１１

年一个完整会计年度，其中，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持续督导保荐机构为华泰联合

证券，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０

日持续督导保荐机构为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在整个保荐期间，保荐机构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恪守业务规范和行业规范，诚实

守信、勤勉尽责，通过持续、细致的尽职调查工作，列席了青松建化的重要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阅公司定期公

告以及其它公开信息披露文件，要求企业提供相关文件，现场检查业务经营情况，以及密切关注并规范企业的

经营行为等方式最终顺利完成了对青松建化的保荐工作。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保荐机构开始青松建化配股发行保荐工作，保荐机构积极组织协调中介机构参与证券发行上

市的相关工作。 具体工作包括：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对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进行尽职调查；统筹配股发行并上市的各项准备工作，按照各方确定工作时间表推进相关工作；根据中国证

监会的批准，与上市公司共同确定发行方案、价格和时间安排；根据上市公司的委托，组织编制申请文件并出具

发行保荐书、保荐工作报告、保荐人尽职调查报告等重要文件及相关其他文件。 青松建化和保荐机构提交上市

申请和保荐文件后，组织上市公司及其他中介机构对中国证监会的反馈意见进行答复；按照中国证监会的要求

对涉及本次证券发行上市的特定事项进行尽职调查或者核查；根据中国证监会的反馈和上市公司情况的变化，

统筹修订配股发行有关的文件。 同时，协助上市公司安排和完成股票发行。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青松建化配股发行完成后， 保荐机构针对青松建化的具体情况确定了持续督导的内容和重点，

并承担了以下相关工作：督导上市公司有效执行并完善防止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关联方违规占用上市

公司资源的制度；督导上市公司有效执行并完善防止其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损害上市公司利益

的内控制度；督导上市公司有效执行并完善保障关联交易公允性和合规性的制度；督导上市公司履行信息披露

的义务，审阅信息披露文件及向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提交的其他文件；持续关注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

持续关注上市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等事项；按时向上交所提交持续督导年度报告书等相关文件。

青松建化配股发行完成后，分别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９

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０

日和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１

日披露了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 保荐机构分别对上述年报进行了仔细审阅，确认上述年报的编制符合《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

信息披露内容和格式准则第

２

号———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１２

年修订）》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保荐工作期间，保荐代表人对公司进行了现场检查，保荐代表人与青松建化业务、法律、财务等核心部门的

相关负责人及高级管理人员进行了访谈， 详细了解了公司的业务经营情况以及未来业务经营计划等事项。 同

时，审阅了青松建化自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发行以来的董事会、股东大会资料、公司的定期公告及其他公开披露信息等文

件。

五、履行保荐职责期间发生的重大事项及处理情况

在保荐工作期间，保荐机构针对青松建化的具体情况确定了工作重点，督促、协助公司完成董事会换届选

举，并担任青松建化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 保荐工作期间的重大事项及处理情况如下：

１

、董事会换届选举

截至青松建化

２０１０

年度配股发行完成时，青松建化第三届董事会成员任期已经届满，根据青松建化公司章

程的规定，应进行换届选举。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０

日，青松建化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换届董事候选人选举的议

案》，选举甘军、杨万川、夏玉龙、周斌、汪天仁、陈亮（独立董事）、占磊（独立董事）、于雳（独立董事）为青松建化第

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８

日，青松建化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换届董事选举的议案》，选举

甘军、杨万川、夏玉龙、周斌、汪天仁、陈亮（独立董事）、占磊（独立董事）、于雳（独立董事）为青松建化第四届董事

会董事， 与青松建化第二届第六次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董事张狩奖共同组成青松建化第四届董

事会。

２

、非公开发行股票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６

日，青松建化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

案的议案》等议案；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４

日，青松建化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

况报告〉的议案》。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

日，发行人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方案等议案，并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相关事项。青松建化与国金证券签署《关于新疆青

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保荐协议》，由国金证券担任青松建化本次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保荐机构。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国金证券积极

参与并协调各中介机构开展相关工作，对青松建化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的相关事项进行了尽职调查，协助

青松建化编制申请文件，并依法出具发行保荐书、保荐工作报告、保荐人尽职调查报告等文件。 青松建化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提交后， 国金证券积极组织青松建化及中介机构， 对中国证监会的反馈意见进行了答

复，并根据青松建化的实际情况，协助青松建化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金额的议案》，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金额进行了调整。

因国内证券市场变化，国金证券协助青松建化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进行了调整。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

青松建化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等议

案，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经青松建化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调整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审核，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２９

日，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作出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２

］

１２４

号

《关于核准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青松建化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票。

青松建化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以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向

６

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２１

，

０７０

万股，

发行价格为每股

１３．５３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２

，

８５０

，

７７１

，

０００．００

元，扣除发行费用

６１

，

６１３

，

９２５．２４

元后，实际募集资

金净额为

２

，

７８９

，

１５７

，

０７４．７６

元。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募集资金经立信“信会师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１１３４３１

号”《验资报

告》验证。

六、对上市公司配合保荐工作情况的说明及评价

在保荐机构对青松建化履行保荐工作职责期间， 青松建化积极配合保荐机构的保荐和证券上市后的持续

督导，并按照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进行规范运作，对保荐工作期间不符合中国证监会要求的行为能有

效防范并及时进行整改。

公司能够按照保荐机构的要求，提供与保荐机构尽职调查全部内容有关的所有真实、合法、完整、准确及有

效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或口头证言，对保荐机构上述调查提供所有材料没有虚假、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

漏。

在工作过程中，公司为保荐机构进行保荐工作提供了必要的设施、场地或其他便利条件，并配备足够的工

作人员，有效协调公司各部门配合保荐机构的工作，保证了保荐机构相关工作的顺利进行。

七、对证券服务机构参与证券发行上市相关工作情况的说明及评价

参与青松建化本次配股发行上市的中介机构包括：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和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在公司本次配股发行上市工作过程中，对重要相关事件均出具了专业意见，协助公

司修改、 完善公司章程及关联交易等各项规章制度， 并在发行申请文件中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及律师工作报告

书，对相关申报文件中的合同、协议等进行了鉴证。 在持续督导期间，列席了公司历次股东大会，进行现场见证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在公司本次配股发行上市工作过程中，协助企业进行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建立，并在发

行申请文件中出具了审计报告、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鉴证报告等文件。 在持续督导期间，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对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１

年度和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

报告。

以上中介机构在参与青松建化本次配股发行上市工作和持续督导过程中，在协助企业规范法人治理结构，

规范公司行为等各方面均尽职尽责，发表相关专业意见并出具相关报告，充分发挥了中介机构的作用。

八、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审阅的结论性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等相

关规定， 保荐机构对青松建化本次配股发行完成之日起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在上交所公告的信息披露文件进

行了事前审阅及事后及时审阅，对信息披露文件的内容及格式、履行的相关程序进行了检查，主要审查方面包

括：

１

、审阅信息披露文件的内容及格式是否合法合规；

２

、审阅公告的内容是否真实、准确、完整，确保披露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３

、审查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是否合法合规；

４

、审查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的出席人员资格是否符合规定，提案与表决程序是否符合公司章程；

５

、审查公司的股利分配政策是否符合公司章程的约定，决策程序是否合法合规。

青松建化持续督导期间的信息披露文件如下：

披露日期 公告名称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

日

２０１０

年度配股股份变动及获配股票上市公告书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１

日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１

日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１

日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１

日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１

日 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９

日 关于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补充通知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 对外投资公告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 对外投资公告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 对外投资公告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 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

２０１０

年第三季度报告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 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 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预先投入资金的公告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３

日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

２０１０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 对外投资公告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３

日 关于保荐代表人更换的公告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９

日 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９

日 关于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９

日 关于为阿拉尔青松化工有限责任公司贷款提供担保的公告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９

日 对外投资公告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９

日 关于追认

２０１０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超出预计金额及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９

日 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９

日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９

日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

日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５

日

２０１１

年第一季度报告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５

日 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５

日 关于子公司对外提供担保的公告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７

日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公告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９

日 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３

日 重大事项公告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０

日 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０

日

２０１１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６

日

２０１１

年中期报业绩快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６

日 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６

日 关于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６

日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６

日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报告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４

日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大会决议公告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５

日 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５

日 对外投资公告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５

日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３

日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６

日 关于更换保荐机构的公告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

２０１１

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增公告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

２０１１

年第三季度报告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库车青松水泥有限责任公司贷款提供担保的公告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

２０１１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

修订稿

）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库车青松水泥有限责任公司贷款提供担保的公告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

日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

日 关于为新疆青松建材有限责任公司贷款提供担保的公告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

日 关于为新疆青松水泥有限责任公司贷款提供担保的公告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

日 关于为克州青松水泥有限责任公司贷款提供担保的公告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

日 关于为新疆五家渠青松建材有限责任公司贷款提供担保的公告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

日 关于为乌苏市青松建材有限责任公司贷款提供担保的公告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

日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

２０１１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 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获得审核通过的公告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关于为库车青松水泥有限责任公司贷款提供担保的公告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５

日 关于分红情况的说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３

日

２０１１

年年度业绩快报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

日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公告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０

日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０

日 关于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０

日 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公告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０

日 关于为新疆青建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０

日 关于收购阿拉尔青松化工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关联交易公告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０

日 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０

日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０

日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６

日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 关于为新疆青松建材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保荐机构认为，青松建化在信息披露方面，能够遵循相关法律和上交所的规定，及时、准确地履行法定信息

披露义务，确保所有股东有平等、充分的知情权，提高公司的透明度。

九、对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审阅的结论性意见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０８５

号文核准批准，青松建化以刊登配股说明书及发行公告前一交易日（即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７

日）总股本

３６８

，

８９１

，

２５０

股为基数，每

１０

股配

３

股，配股价格为

６．４０

元

／

股，总计实际配股数量为

１０９

，

８０３

，

７９３

股。本次配股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６７６

，

４２９

，

９３６．０９

元，该等资金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

公司“信会师报字（

２０１０

）第

１１８９７

号”《验资报告》验证。

通过将上述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与上市公司

２０１０

年至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及其他信息披露文件中所披露

的有关内容进行逐项对照，保荐机构认为，青松建化本次配股发行募集资金的使用与配股说明书及相应的董事

会决议、股东大会决议中承诺的募集资金用途一致。 公司对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违法违规情形。

保荐代表人：

＿＿＿＿＿＿＿＿＿＿＿＿＿＿＿＿＿＿＿＿＿

年 月 日

刘昊拓

＿＿＿＿＿＿＿＿＿＿＿＿＿＿＿＿＿＿＿＿＿

年 月 日

马晓彬

保荐机构法定代表人：

＿＿＿＿＿＿＿＿＿＿＿＿＿＿＿

年 月 日

冉 云

保荐机构公章：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持续督导年度报告

保荐机构名称

：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被保荐公司名称

：

新疆青松建材化工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代表人姓名

：

刘昊拓 保荐代表人姓名

：

马晓彬

一、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承诺

１

、持续督导年度报告书和证明文件及其相关资料的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保荐机

构及保荐代表人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２

、本机构及本人自愿接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对保荐总结报告书相关事项

进行的任何质询和调查。

３

、本机构及本人自愿接受依据中国证监会《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

称“上交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的有关规定采取的监管措施。

二、持续督导工作情况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金证券”）作为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青松建化”、“公司”）

２０１２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保荐机构，严格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青松建化治理及内控情况、信息披露情

况、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了持续督导，以下对

２０１２

年度持续督导工作进行概述：

１

、现场检查情况

本保荐机构保荐代表人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至

２６

日对青松建化进行了现场检查，采取与公司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及有关人员进行沟通和询问、查看公司生产经营场所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查阅公司账簿

和原始凭证及其他相关资料、 与负责公司审计业务的会计师事务所和负责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的银行沟通交流

等形式，对包括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情况、三会运作情况、信息披露情况、独立性以及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往来情况、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关联交易、对外担保、重大对外投资情况以及经营状况在内的

事项进行了现场检查。

２

、日常督导情况

２０１２

年，保荐机构对青松建化履行规范运作、信守承诺、信息披露等义务进行了尽职督导。在公司治理及内

控方面，保荐机构督导青松建化按照《公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关于公司治理专项活动公告的

通知》等法律法规要求，对青松建化三会议事规则以及董监高行为进行进一步规范，确保公司章程合法有效，股

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独立董事制度健全，能够依法有效履行职责。 并确认青松建化内部控制制度健全，能

够有效保证公司运行的效率、合法合规性和财务报告的可靠性。

在信息披露方面，保荐代表人能够在青松建化公告前至公告后

５

个交易日内获得公告信息，并在第一时间

完成对信息披露文件的审阅工作，确保临时公告及定期公告披露信息及时、公平、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在关联交易及募集资金使用方面，保荐机构对青松建化执行关联交易的有关制度进行重点督导，审阅了青

松建化重大关联交易事项相关决策资料，确保定价公允；对青松建化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募集资金的使用进行

持续监督，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青松建化已累计使用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１８９

，

１１３．７５

万元，本报告期使用募集

资金

１８９

，

１１３．７５

万元，其中，公司以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８４

，

４０１．８５

万元。 经过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和

２０１２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青松建化利用闲置募集资金

４０

，

０００

万元补充公司的流动资金。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非公开发行股票

募集资金余额

５０

，

７４３．７４

万元（含存款利息）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中。

３

、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变更情况

由于原保荐代表人余庆生工作变动，无法继续从事对公司的持续督导工作，为保证持续督导工作的有序进

行，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委派保荐代表人马晓彬自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６

日起，接替余庆生继续履行对公司的持续督

导工作。 本次变更后，公司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为刘昊拓、马晓彬，未影响公司持续督导期保荐工作的进行。

三、保荐机构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审阅的情况

持续督导期内，保荐机构对青松建化信息披露内容均进行了审阅，认为信息披露情况与实际情况相符合，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四、上市公司是否存在《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及上交所相关规则规定应向中国证监会和上交

所报告的事项

在持续督导期间内，经核查，青松建化并不存在《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及上交所相关规则规定

应向中国证监会和上交所报告的事项。

保荐代表人：

＿＿＿＿＿＿＿＿＿＿＿＿＿＿＿＿＿＿＿＿＿

年 月 日

刘昊拓

＿＿＿＿＿＿＿＿＿＿＿＿＿＿＿＿＿＿＿＿＿

年 月 日

马晓彬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加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为旗下交银施罗德深证

３００

价值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场外

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申银万国证券”）签署的销售代理协议，本公司自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７

日起增加申银万国证券作为旗下交银施

罗德深证

３００

价值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的场外代销机构。 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范围

序号 基金名称 简称 基金代码

１

交银施罗德深证

３００

价值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交银价值 前端

５１９７０６

；

后端

５１９７０７

二、业务范围

１

、自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７

日起，开通交银价值在申银万国证券的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和转换业务。 则

自即日起，投资者可在申银万国证券的营业网点办理开户及以下业务：

（

１

）交银施罗德精选股票证券投资基金、交银施罗德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交银施罗德稳健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交银施罗德成长股票证券投资基金、交银施罗德蓝筹股票证券投资基金、交银施

罗德增利债券证券投资基金、交银施罗德先锋股票证券投资基金、交银施罗德主题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交银施罗德趋势优先股票证券投资基金、交银施罗德先进制造股票证券投资基金、交银

施罗德双利债券证券投资基金、交银价值、交银施罗德荣安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交银施罗德阿尔

法核心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交银施罗德沪深

３００

行业分层等权重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以及交银施罗德纯

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的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和转换等业务。

（

２

）交银施罗德环球精选价值证券投资基金、交银施罗德全球自然资源证券投资基金的申购、赎回

和定期定额投资等业务。

（

３

）交银施罗德优势行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申购、赎回和转换等业务。

（

４

）上证

１８０

公司治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深证

３００

价值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的申购和赎回等业务。

２

、自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７

日起，投资者通过申银万国证券网上交易系统办理前端收费模式下交银价值的申

购业务，按原费率

４

折执行；通过电话等非现场交易方式办理前端收费模式下交银价值的申购业务，按原

费率

５

折执行，最低优惠至

０．６％

；对于原费率低于

０．６％

的，按原费率执行。

上述费率优惠活动解释权归申银万国证券所有，有关上述费率优惠活动的具体规定如有变化，敬请

投资者留意申银万国证券的有关公告。

交银价值办理各项代销业务的相关规则见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及本基金招募说明书更新。

在遵守基金合同及招募说明书的前提下，代销机构办理各项基金代销业务的具体时间、流程以销售机构

及网点的安排和规定为准。

重要提示：

本公告仅对增加申银万国证券为本公司旗下交银价值场外代销机构的有关事项予以说明， 投资者

欲了解有关交银价值及相关业务的详细情况， 请登录本公司网站 （

ｗｗｗ．ｊｙｆｕｎｄ．ｃｏｍ

，

ｗｗｗ．ｊｙｓｌｄ．ｃｏｍ

，

ｗｗｗ．

ｂｏｃｏｍｓｃｈｒｏｄｅｒ．ｃｏｍ

）认真查阅相关基金合同、最新的招募说明书和相关公告，或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

４００－７００－５０００

，

０２１－６１０５５０００

）查询。

三、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１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常熟路

１７１

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常熟路

１７１

号

法定代表人：丁国荣

电话：（

０２１

）

５４０３３８８８

联系人：李清怡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２３

或

４００８８９５５２３

网址：

ｗｗｗ．ｓｙｗｇ．ｃｏｍ

２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１８８

号交通银行大楼二层（裙）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２０１

号渣打银行大厦

１０

楼

法定代表人：钱文挥

电话：（

０２１

）

６１０５５０２７

传真：（

０２１

）

６１０５５０５４

联系人：许野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７００－５０００

（免长途话费），（

０２１

）

６１０５５０００

网址：

ｗｗｗ．ｊｙｆｕｎｄ．ｃｏｍ

，

ｗｗｗ．ｊｙｓｌｄ．ｃｏｍ

，

ｗｗｗ．ｂｏｃｏｍｓｃｈｒｏｄｅｒ．ｃｏｍ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

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将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者认真阅读基

金的相关法律文件，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特此公告。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四月十七日

关于增加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为工银瑞信保本

２

号混合型发起式证券

投资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工银瑞信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代理协议》，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９

日起代销工银

瑞信保本

２

号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４８７０２１

）。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详情：

１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银城中路

１８８

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银城中路

１８８

号

法定代表人：胡怀邦

联系人：曹榕

电话：

０２１－５８７８１２３４

传真：

０２１－５８４０８４８３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５９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ｂａｎｋｃｏｍｍ．ｃｏｍ／

２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１１－９９９９

网站：

ｗｗｗ．ｉｃｂｃｃｓ．ｃｏｍ．ｃｎ

特此公告。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四月十七日

关于增加招商证券为旗下标普全球自

然资源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代销

机构的公告

根据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工银瑞信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代理协议》，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８

日起代销工银

瑞信标普全球自然资源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基金代码：

１６４８１５

）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详情：

１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

Ａ

座

３８－４５

层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

Ａ

座

３８－４５

层

法定代表人：宫少林

联系人：林生迎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９６０２２３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９４３６３６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１１

；

９５５６５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ｎｅｗｏｎｅ．ｃｏｍ．ｃｎ／

２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１１－９９９９

网站：

ｗｗｗ．ｉｃｂｃｃｓ．ｃｏｍ．ｃｎ

特此公告。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四月十七日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聘

基金经理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２０１３年４月１７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工银瑞信稳健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工银稳健成长股票

基金主代码

４８１００４

基金管理人名称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基金管理公司投资管理人员管理

指导意见

》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增聘基金经理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杨柯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曹冠业

注：

－

２

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杨柯

任职日期

２０１３－０４－１６

证券从业年限

５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５

过往从业经历

曾任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研究员

，２０１１

年加入工银瑞信

，

现任研究部研究

员

。

其中

：

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及期间

基金主代码 基金名称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无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或采取行政监管措施 否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是

取得的其他相关从业资格

－

国籍 中国

学历

、

学位 硕士研究生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业协会注册

／

登记 是

注：

－

３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事项按规定报中国证监会北京监管局备案。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３１

证券简称：豫光金铅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８

河南豫光金铅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亏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

２０１３

年第一季度经营业绩将出现亏损，实现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３０００

万元到

－４０００

万元。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一）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４８７４．２５

万元。

（二）每股收益：

０．１７

元。

三、本期业绩预亏的主要原因

由于

２０１３

年第一季度公司主要产品销售价格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 毛利

率降低，且因价格下跌使存货出现减值，公司期末对存货计提了减值准备，导

致一季度亏损。

四、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

的

２０１３

年第一季度报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河南豫光金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四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３１

证券简称：豫光金铅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９

河南豫光金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河南豫光金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于近日

收到政府补助资金

１６

，

１９０

，

６０７．９９

元人民币。 其中：

１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

局

２００８

年《关于资源综合利用及其他产品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

２００８

］

１５６

号）及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

２０１１

年《关于调整完善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及劳务增

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

２０１１

］

１１５

号），公司资源综合利用产品硫酸及再生铅

享受增值税即征即退

５０％

的税收优惠。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８

日收到上述产品增

值税退税款共计

９

，

９３６

，

５０７．９９

元；

２

、 根据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县政府

２０１０

年

《关于永丰县企业发展优惠政策及服务企业发展奖励办法的通知》（永府办发

［

２０１０

］

６

号） 以及 《关于兑现

２０１２

年度非公有制企业税收奖励的决定》（永字

［

２０１３

］

６

号）文件的相关规定，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西源丰有色金属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于近期收到税收奖励

６

，

２５４

，

１００

元。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１６

号—政府补助》的规定，公司将上述政府补助

资金计入

２０１３

年度的营业外收入，确认为当期损益。具体会计处理仍须以审计

机构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河南豫光金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四月十七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７６４

股票简称：中电广通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１１

中电广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业绩说明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会议内容：

２０１２

年度业绩说明会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８

日（星期四） 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会议地点：公司会议室

·会议形式：现场

一、说明会主题

公司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

日公告了《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和《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详情请

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及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

日的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经营业绩和利润分配等具体情况，公司决定以现

场方式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业绩说明会。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８

日（星期四） 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召开地点：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１７

号韦伯时代中心

Ｃ

座

２１

层（公司会议室）

召开形式：现场

三、公司出席说明会的人员

公司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

四、投资者参与方式

１

、为了更好地安排本次活动，请有意参与本次活动的投资者提前与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工作人员预约；

２

、预约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７

日 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３０

３

、投资者可通过本公告后附的电话、传真方式联系公司，提出所关注的问题，公司将在

说明会上选择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联 系 人：刘冰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８５７８８６０

联系传真：

０１０－８８５７８８２５

特此公告。

中电广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４月１６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６８

证券简称：五洲交通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２５

广西五洲交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辞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５

日收到董事刘先福先生的书面辞职申请，刘先

福先生因工作调整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董事职务， 辞职后不再担任公司副董事

长、董事、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董事会预算管理委员会委员职务。鉴于刘先

福先生的辞职未导致本公司董事会人数低于法定最低人数要求， 根据 《公司

法》、《公司章程》的规定，刘先福先生的辞职自书面辞职申请送达董事会起生

效。

公司董事会对刘先福先生在公司任职期间为公司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

感谢。

特此公告

广西五洲交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三年四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６８

证券简称：五洲交通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２６

广西五洲交通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辞职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公司监事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５

日收到监事胡煜的书面辞职申请，胡煜女士因

工作调整原因申请辞去公司监事职务，辞职后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鉴于胡

煜女士的辞职未导致本公司监事会人数低于法定最低人数要求， 根据 《公司

法》、《公司章程》的规定，胡煜女士的辞职自书面辞职申请送达监事会起生效。

公司监事会对胡煜女士在公司任职期间为公司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

谢。

特此公告

广西五洲交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Ｏ一三年四月十七日

Ａ

股简称： 广汽集团

Ａ

股代码：

６０１２３８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

—

０１８

� � � � � � �

Ｈ

股简称：广汽集团

Ｈ

股代码：

０２２３８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

１６

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

１６

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５

日

（星期一）以通讯方式（邮件、传真及书面签署）召开。 本次应参与表决董事

１５

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１５

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和《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所做决议合法有效，本次会

议审议并通过以下议案。

１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向广州汽车集团零部件有限公司提供

１

亿元委托贷

款的议案》，同意我司向广州汽车集团零部件有限公司提供

１

亿元委托贷款，委

托贷款利率为

４．２２％

，期限一年。

表决结果：

１５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２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向广汽日野汽车有限公司提供

４０００

万元委托贷款

的议案》，同意向广汽日野汽车有限公司提供

４０００

万元委托贷款（专款用于解

决广汽日野（沈阳）汽车有限公司资金问题），期限一年，委托贷款利率为一年

期贷款基准利率，并授权经理层根据广汽日野（沈阳）汽车有限公司的资金实

际情况分期提供委托贷款。

表决结果：

１５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７

日

股票简称： 凯迪电力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３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

—

５

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霍邱县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

公司

１× ３０ＭＷ

机组完成

７２＋２４

小时试运行

测试的自愿性信息披露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下属子公司霍邱县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简称：

霍邱电厂）

１×３０ＭＷ

机组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８

日

１４

点

０２

分实现首次并网， 并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３

日晚

９

点

３０

分顺

利完成机组

７２＋２４

小时试运行测试，平均负荷

２９．８５ＭＷ

，负荷率

９９．５％

。

霍邱电厂

７２＋２４

小时试运行测试的通过， 标志着霍邱电厂从建设阶段向商业运行阶段的重要转

换；目前，电厂职工正加紧设备调试，增加燃料储备，为电厂下一步进入正常生产做积极的准备。

目前，公司旗下已投运的电厂有

７

家，分别为：宿迁市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望江县凯迪绿色能

源开发有限公司、祁东县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万载县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五河县凯迪绿

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桐城市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来凤县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试运行期内的

４

家电厂为：崇阳县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松滋市凯迪阳光生物能源开发有

限公司、南陵县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霍邱县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特此公告

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４月１７日

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投资

中航光电（

００２１７９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基金投资非公开发行股票等流通受限证券有关问题的通知》的要求，华商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旗下基金投资“中航光电”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有关情况公告如

下：

本公司旗下的华商领先企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６３０００１

，以下简称“华商领先企业基

金”）、华商策略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６３０００８

，以下简称“华商策略精选基

金”）和华商价值共享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６３００１６

，以下简称“华商价值共

享基金”）参加了中航光电（股票代码：

００２１７９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向增发。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６

日，华商

领先企业基金、华商策略精选基金和华商价值共享基金持有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情况如下：

基金简称

认购数量

（

股

）

总成本

（

元

）

总成本占基

金资产净值

的比例

账面价值

（

元

）

账面价值占

基金资产净

值的比例

锁定期

华商领先企

业基金

５，０７０，７９０ ６８，０５０，００１．８０ １．０１％ ６８，０５０，００１．８０ １．０１％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６

日

—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７

日

华商策略精

选基金

４，２５９，４６３ ５７，１６１，９９３．４６ ０．９７％ ５７，１６１，９９３．４６ ０．９７％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６

日

—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７

日

华商价值共

享基金

８１１，３２６ １０，８８７，９９４．９２ ３．４４％ １０，８８７，９９４．９２ ３．４４％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６

日

—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７

日

投资者可登陆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ｈｓｆｕｎｄ．ｃｏｍ

），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

０１０－５８５７３３００

、

４００－７００－８８８０

咨询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７

日


